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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要点： 

 事件：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

碳排放配额清缴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数据质量

监督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联合印发《关于暂免收取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费用的联合通知》。 

 点评：确认核定及清缴配额，严格把控数据质量。《配额清缴通知》提出，

抓紧完成本行政区域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2019-2020 年度配额核定及清

缴配额量确认。《质量监督通知》中明确省级生态环境部对本行政区域内重

点排放单位 2019 和 2020 年度的排放报告和核查报告组织进行全面自查。

本次通知相对而言在时间节点上有所推迟，表明政府从顶层上对于碳配额

数据真实性、可靠性、审慎客观性的要求，确保清缴工作的公平推进。 

 明确配额履约清缴时间节点。《配额清缴通知》提出，确保 12 月 15 日

17 点前本行政区域 95%的重点排放单位完成履约，12 月 31 日 17 点前全

部重点排放单位完成履约。本次通知更为细致地明确重点排放单位完成清

缴比例的时间，利于推动企业积极参与碳交易，避免扎堆清缴，从侧面保

证交易市场的稳步运行。从全国碳交易数据来看，9 月 30 日至 10 月 29 日，

累计成交量 1103 万吨，占据成交总量的 54.59%，累计成交额 4.62 亿元，

占成交总额 50.83%，交易活跃度上升，表明随着清缴履约期临近，重点排

放单位将积极参与到碳交易市场中，通过配额买卖为年末清缴做准备。 

 明确 CCER 可参与本履约周期抵消清缴。《配额清缴通知》提出，组织有

意愿使用 CCER 抵销碳排放配额清缴的重点排放单位抓紧开立账户，尽快

完成 CCER 购买并申请 CCER 注销，同时明确抵销比例不超过应清缴碳排

放配额的 5%且不得来自纳入全国碳市场配额管理的减排项目。《CCER 交

易通知》指出于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免除收取 CCER 交易手续费。

明确 CCER 可参与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履约清缴，同时确定抵消上限比例，

叠加对 CCER 的交易优惠，推进排放企业采用 CCER 方式进行抵消清缴，

推动 CCER 进入碳交易市场，可关注履约清缴期内 CCER 的交易量及价格

变化。此外，根据招投标的信息披露，目前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

记及交易系统已先后完成招投标工作，CCER 重启工作已进入倒计时阶段。 

 投资建议：碳交易市场体系的建立一方面有利于高排放企业通过节能减排

技术降低碳排放，市场化交易手段为其提供减排动力及经济性支撑，另一

方面可再生能源企业将受益于自愿核证机制的推广，通过 CCER 交易实现

企业价值重估，同时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初期对于相关系统建设需求较大。

重点关注可再生能源、高排放龙头及第三方服务等领域的相关投资机遇。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进度不及预期，碳交易全国推广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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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碳交易履约清缴细则明确，CCER 正式入市交易 

事件：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碳排放

配额清缴工作的通知》（简称“《配额清缴通知》”）、《关于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数据质

量监督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简称“质量监督通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湖北碳排放权

交易中心联合印发《关于暂免收取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费用的联合通知》（简称“《CCER

交易通知》”）。 

 

点评： 

上周，针对即将到来的全国碳排放交易权市场第一个履约清缴周期，一系列碳排放数据

核查、配额清缴、CCER 抵消等相关细则接连出台，保障履约周期内清缴工作的顺利完成。

具体来看，通知中的重点内容如下： 

① 确认核定及清缴配额，严格把控数据质量：《配额清缴通知》提出，抓紧完成本行政

区域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2019-2020 年度配额核定及清缴配额量确认，报送我部

并抄送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碳排放数据报送

功能模块完成配额核定、应清缴配额量有关信息填报，通过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

统向重点排放单位分配经核定配额。《质量监督通知》中明确省级生态环境部排放企

业、咨询机构、检验检测机构、核查技术服务机构等负有组织开展碳排放配额分配、

核查、企业清缴履约及有关监督管理等重要职责，同时需对本行政区域内重点排放单

位 2019 和 2020 年度的排放报告和核查报告组织进行全面自查，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将整改工作台账和数据质量自查报告报送生态环境部。通过对比 2021 年 3 月底

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此前通

知设定全国碳排放权市场的推进进程，明确需在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发电行业

重点排放单位 2019-2020 年度的配额核定工作，此次《配额清缴通知》相对而言在

时间节点上有所推迟，表明政府从顶层上对于碳配额数据真实性、可靠性、审慎客观

性的要求，确保清缴工作的公平推进。 

② 明确配额履约清缴时间节点：《配额清缴通知》提出，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尽早完

成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配额清缴，确保 2021 年 12 月 15 日 17 点前本行政区

域 95%的重点排放单位完成履约，12 月 31 日 17 点前全部重点排放单位完成履约。

本次《配额清缴通知》相对此前公布的进程而言，整体清缴时间未发生推迟，但更为

细致地明确重点排放单位完成清缴比例的时间，有利于推动企业积极参与碳交易市场，

避免企业扎堆清缴，从侧面保证交易市场的稳步运行。从全国碳交易市场数据来看，

截至 10 月底，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 2020 万吨，累计成交额 9.08 亿元，

成交均价 44.95 元/吨。9 月 30 日开始，碳交易活跃度上升，9 月 30 日至 10 月 29

日，累计成交量 1103 万吨，占据成交总量的 54.59%，累计成交额 4.62 亿元，占成

交总额 50.83%，可以看出近一个月的成交量、额占碳市场开市以来的一半以上，表

明随着清缴履约期的将近，重点排放单位将积极参与到碳交易市场中，通过配额买卖

为年末清缴做准备。 

③ 明确 CCER 可参与本履约周期抵消清缴：《配额清缴通知》提出，组织有意愿使用国

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抵销碳排放配额清缴的重点排放单位抓紧开立国家自愿减排注

册登记系统一般持有账户，并在经备案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构开立交易系统账户，尽

快完成 CCER 购买并申请 CCER 注销。且在《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使用 CCER 抵销

配额清缴程序》明确具体清缴要求：1）抵销比例不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 5%；2）不得

来自纳入全国碳市场配额管理的减排项目。此外，《CCER 交易通知》指出，支持重点排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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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使用 CCER 抵消碳排放配额清缴，降低交易成本，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

间免除收取 CCER 交易手续费。明确 CCER 可参与本次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履约清缴，同时确

定抵消上限比例，叠加对 CCER 设定的交易优惠，推进排放企业采用 CCER 方式进行抵消清

缴，推动CCER进入碳配额交易市场，可关注履约清缴期内CCER的交易量及交易价格变化。

此外，根据招投标的信息披露，目前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交易系统已先后

完成招投标工作，CCER 重启工作已进入倒计时阶段。 

 

图 1：全国碳排放权市场推进进程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图 2：全国碳市场配额交易情况 

 

资料来源：全国碳交易公众号，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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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使用 CCER 抵销配额清缴程序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2. 投资建议 

全国性碳排放交易市场进入履约清缴阶段，碳交易市场从区域试点阶段转变为全国交易

阶段。碳交易市场体系的建立一方面有利于高排放企业通过节能减排技术降低碳排放，排放

配额的市场化交易手段为其提供减排动力及经济性支撑，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企业也将受益

于自愿核证机制的推广，通过 CCER 交易实现企业价值重估，同时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初期

对于相关系统建设需求较大。重点关注可再生能源、高排放龙头及第三方服务等领域的相关

投资机遇。 

 

3. 风险提示 

政策推进进度不及预期，碳交易全国推广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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